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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参股公司收到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及

确认投资收益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事件概述

2023 年度公司对联营企业苏州易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易

锐”）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,727.05 万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 202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4-011）。

2024 年 5 月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苏州易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，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关于终结苏州易锐公司破产程序的裁定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苏州易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，公司持有其 14.87%的股权，对其长期

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。2023 年度，结合对苏州易锐的运营管理现状、经营

业绩数据、资产负债结构、诉讼仲裁事项、市场格局变化及持续经营预期等综合

因素的分析判断，公司对苏州易锐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 2,727.05 万元全额计提

了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。

（二）鉴于法院已对苏州易锐破产清算一案做出终结裁定，根据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需终止对苏州易锐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。截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苏州易锐投资的股权账面价值为 0，原计入资本公积—其

他资本公积的金额为人民币 4,048.13 万元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—长期

股权投资》相关规定，因丧失重大影响终止权益法核算时，原计入资本公积（其

他资本公积）的金额，需全部转入当期损益，即将原计入资本公积—其他资本公

积的4,048.13万元转入投资收益。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，预计增加公司2025



年度利润总额 4,048.13 万元（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）。

（三）苏州易锐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变更，其破

产程序终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公告（2024）苏0591破74号之一

特此公告。

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8 日


